
台糖公司花東區處建築相關設施維護管理情形

 一、 建築物 
（一）維護管理規定：依建築法第77 條及「建築物公共安全簽證及申報辦

法」辦理 。 
（二）相關證明資料：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

書4份。

二、昇降設備 
（一）維護管理規定：依「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」辦理之

檢查 。
（二）相關作證資料：無設備。

三、高低壓設備
（一）維護管理規定：依「使用電場所及專任電器技術人員管理規則」第

十條，每六個月至少檢驗一次，每年應至少停電檢驗一次。 
（二）相關證明資料：高低壓電氣設備定期檢測文件（4份）。

四、消防設備
（一）維護管理規定：「依消防法第9 條：『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，
其管理權人應委託第八條所規定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，定期檢修消
防安全設備，其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』，每年應至少檢
查一次並依規定申報。」
（二）相關證明資料：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文件（4份）。



附件一：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



附件二：高低壓電氣設備定期檢測證明文件
花蓮廠區

台東廠區



附件三：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受理單、申報表、報告書
   1.花蓮廠區非甲類(每年1次）

c



2. 台糖花蓮旅館（每年2次）





3. 台東廠區(每年1次）


